关于对《第十师铁铬液流电解液产业配套10万千瓦风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新疆融保达志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你单位委托新疆鼎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第十师铁铬液流电解液产业配套10万千瓦风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建设项目位于第十师北屯市、188团境内，其中新建100MW风电场及配套110kV风电场升压站位于第十师188团，风电场场址经纬度：东经87°36′39.559"，北纬47°24′17.272"，110kV风电场升压站站址经纬度：东经87°37′39.482″，北纬47°23′25.851″；新建产业园区110kV升压站和扩建得仁110kV变电站位于第十师北屯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园区110kV升压站站址经纬度：东经87°45′15.348″，北纬47°18′25.015″，得仁110kV变电站站址经纬度：东经87°45′38.052″，北纬47°18′18.302″；两区联络输电线路起于110kV风电场升压站，止于产业园区110kV升压站，途经第十师188团和北屯市，送出线路起于产业园区110kV升压站，止于得仁110kV变电站，全线位于北屯市北屯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建设内容为：本项目风电场装机容量为100MW，安装10台单机容量为10MW的风电机组；通过4回35kV集电线路汇集后接入新建风电场110kV升压站；新建风电场110kV升压站，主变规模1×100MVA；新建产业园区110kV升压站，主变规模1×15MVA；风电场110kV升压站经1回110kV线路接入产业园区110kV升压站，线路路径长度约19.9km，全线单回路架（敷）设；产业园区升压站以1回110kV线路接入得仁110kV变电站，线路路径长度约0.7km，单回路架（敷）设；得仁110kV变电站本期扩建1回进线间隔。项目总投资4397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68万元，占总投资的0.61%。
根据《报告表》中的评价结论，原则上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施工方案及环境保护措施建设。

二、项目的建设、生产运行期的环境管理必须严格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要求及环保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施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扬尘及机械尾气。抑制扬尘和机械尾气措施为施工期间施工现场采取洒水、围挡措施，物料集中堆放并采取遮盖，车辆严禁超载并采取密闭或者遮盖等措施，优选性能良好的施工机械，并做好施工机械的检修、维护工作。项目运营期无生产废气产生；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排烟管道引至食堂楼顶排放；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表2中小型饮食业单位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2.0mg/m3，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60%的要求。
（二）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项目施工期施工废水主要为混凝土养护废水，产生量较少，排水为少量无组织排放，受干燥气候影响很快自然蒸发；施工营地生活区设置移动卫生厕所及防渗污水收集池，营地食堂及洗漱废水经隔油隔渣池后排入防渗污水收集池，粪便污水排入移动卫生厕所，定期拉运至北屯市污水处理厂处理。项目运营期无生产废水产生；风电场110kV升压站生活污水经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达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DB65 4275—2019）中“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用于生态恢复的污染物排放限值”A级标准，冬季贮存在100m3集水池，夏季回用于浇洒道路及厂区绿化。

（三）严格控制噪声影响。施工期噪声主要为施工机械、物料运输车辆等运行产生的噪声，通过选择性能良好且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定期保养，维持其低噪声水平；安装基座减震设施；制定施工计划，避免大量高噪声设备同时施工作业；采用限速、禁鸣等措施减轻车辆运输对环境的影响，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相关要求。项目运营期通过“风电场、升压站优先选择低噪声的设备，合理布局升压站站内电气设备及配电装置；加强风电机组和升压站的运行与维护管理，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与检查”等措施减少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风电场升压站、得仁110kV变电站噪声需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要求，产业园区升压站噪声需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要求；输电线路沿线声环境噪声需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标准要求。
（四）妥善处理处置各类固体废物。按照固体废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原则，按照环评落实好固废收集、综合利用及处置措施。施工期固体废物包括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本项目挖方全部用于项目区回填及场地平整，无弃方；生活垃圾收集后统一运至就近生活垃圾转运站，由环卫部门集中处理；少量建筑垃圾优先回收利用，无法回收利用的全部运至行业主管部门指定地点堆放或填埋。项目运营期设备检修时产生的报废零部件和废弃风机叶片集中收集后由厂家回收处置，生活垃圾收集后统一送至就近生活垃圾转运站处理；风机检维修产生的废矿物油、箱变、主变维护或事故状态下产生的废变压器油、升压站更换的废铅酸蓄电池以及检维修过程中产生的废弃含油抹布及及劳保用品等危险废物，均由厂家进行回收或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
（五）做好生态保护和恢复工作。合理规划和设计临时占地，施工期严格按设计规划指定位置来放置各类施工机械和设备，不得随意堆放，严格执行环评中提出的生态保护措施，确保项目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限度。

（六）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环境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中相关要求，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七）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八）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建设单位需建立严格的环境与安全管理体制，制订完善的环保规章制度，按照《关于印发<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环发〔2015〕4号）要求做好环境应急预案的备案工作，并定期演练。

三、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督检查工作由北屯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和第十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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